保定市总工会
2015年决算信息公开
第一部分: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部门职责
根据《保定市总工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规定，保定市总工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据市委、市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中心工作和党的工运方针，研究制定每个时期工会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指导全市各级工会工作;

    （二）负责工运理论政策的调研，组织对工会工作中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向市委、市政府反映职工群众的情绪、呼声和要求，就有关涉及职工群众利益的改革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或方案。参与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并监督执行;

    （三）依照法律和工会章程，组织和指导各级工会认真履行工会的职能。贯彻执行市工会代表大会和市总工会常委会决议，开展工会的各项业务工作。根据各区县局（总公司）产业工会和基层工会的意见和要求，解决需要由市总工会与有关党政方面协商解决的问题;

    （四）负责全市工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与市委有关部委协商推荐区县局（总公司）产业工会和直属基层工会的主要领导人选。研究制定各级工会干部的管理制度和培训教育规划，并组织实施;

    （五）协助市政府做好全国、市级劳动模范的推荐工作，负责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状）的推荐和首都劳动奖章（状）的评选表彰”工作，负责全市劳动模范的各项管理工作;

    （六）负责全市工会经费的收支核算，工会专项资金的筹措、使用、管理、审查和审计工作，负责全市工会事业的指导协调工作，做好工运理论研究。负责全市工会积极分子和职工的疗休养工作;

    （七）负责了解国外工会，特别是友好城市工会和工人运动的动态及变化，及时提供领导和有关部门参考。负责组织、联络和接待外国工会、港台工会的友好访问及互访;

（八）负责市总工会机关干部和所属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管理以及市总工会系统资产的管理，领导直属事业单位。

二、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保定市总工会设10个内设机构。

    （一）办公室（二）组织部（三）宣教文体部（四）经济技术部（五）法律工作部（六）财务部（七）女职工部（八）民主管理部（九）保障工作部（十）劳动福利事业管理部
第二部分： 2015年绩效预算信息情况

2015年保定市总工会严格按照年初部门预算的绩效目标开展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年初预算的各项绩效指标，年底通过绩效评价。

第三部分 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
我部门无财政拨款政府采购。

第四部分 国有资产信息情况表

我部门无国有资产。

第五部分 有关事项说明

关于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及分析报告

2015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财政部门大力支持和指导下，保定市总工会圆满完成了全年的工作任务，并在全体财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较好地完成了我部门2015年度财务收支决算工作，现就今年的财务收支情况作简要说明。

一、基本情况

保定市总工会行政编制56人；事业编制57人，财政负担我单位离退休人员工资及相关福利。

二、我部门不承担政府非税收入任务  

三、2015年完成财政预算拨款及各项支出情况

2015年保定市总工会收入合计2020.47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收入。

    2015年保定市总工会支出合计2020.47万元，全部为基本支出。

2015年保定市总工会的各项支出全部以贯彻、符合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认真遵守财经纪律为准则，严格按预算规定的标准、用途执行，做到经费按进度，专款要专用。

四、2015年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我部门财政拨款中不含机关运行费

五、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情况
我部门财政拨款中不含“三公”经费

六、决算执行情况分析比较：

2015年保定市总工会全年支出总额2020.47万元，与2015年年初预算1431.44万元相比增加了589.03万元，增加的原因是人员增资。

今后，保定市总工会将一如既往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财经纪律，按规定收好、管好、用好各项资金，充分发挥工会资金的使用效率。

七、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